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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小企业声明函

项目编号：JSZC-320321-JSSR-G2023-0023

项目名称：丰县顺河镇日产 200 吨精米生产线及配套谷物烘干采购及安装项目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 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丰县顺河镇人民政府的

丰县顺河镇日产 200 吨精米生产线及配套谷物烘干采购及安装项目采购活动，

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

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75KW 螺杆空压机、30KW 螺杆空压机、干燥器、全套气动元件 ，属于

工业；承建（承接）企业为合肥捷克斯压缩机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5 人，营

业收入为 563 万元，资产总额为 892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2.

2. 油漆 ，属于（工业）；承建（承接）企业为湖北天鹅涂料股份有限

公司 ，从业人员 15 人，营业收入为 358 万元，资产总额为 652 万元，

属于 微型企业；

3. 旋振清理筛、自循环风选器、脉冲除尘器 ，属于（工业）；承建（承

接）企业为湖北永捷粮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55 人，营业收入为

952 万元，资产总额为 3093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4. 1#提升机（进旋振筛）、2#提升机（旋振筛出料进烘干机）、刮板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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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进烘干机）、刮板输送机（出烘干机）、清理风机、特制关风器、3#提升

机（烘干机出料）、中速提升机、外来米超低速提升机、超低速提升机、大糠

提粮器、糠粞分离器、混合绞龙、输送机、永磁磁选器、离心风机、关风器、

水平输送机 50、进仓输送机、出仓输送机、电动卸粮小车、横向输送机、气手

动闸门、成品仓提升机、气动闸门、电动闸门 ，属于（工业）；承建（承接）

企业为湖北永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2 人，营业收入为 513 万

元，资产总额为 1025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5. 生物颗粒炉 ，属于（工业）；承建（承接）企业为六安沃森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1 人，营业收入为 633 万元，资产总额为 1432 万

元，属于 小型企业；

6. 控制电缆线路、全套电缆线 ，属于（工业）；承建（承接）企业为青

岛胶州电缆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68 人，营业收入为 82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05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7. 仓用料位器 ，属于（工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上海思派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198 人，营业收入为 1358 万元，资产总额为 2100 万

元，属于 小型企业；

8. 稻谷流量称、白米流量称、电子计量称（半自动）、两面六面包装一体

机、机器人自动码垛系统、输送系统全套 ，属于（工业）；承建（承接）企

业为漳州科龙伟特电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92 人，营业收入为 14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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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为 2015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9. 清单内其他未列明部分 ，属于（工业）；承建（承接）企业为湖北永

祥粮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563 人，营业收入为 16504 万元，资

产总额为 37667 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 湖北永祥粮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日期： 2024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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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声明函

项目编号：JSZC-320321-JSSR-G2023-0023

项目名称：丰县顺河镇日产 200 吨精米生产线及配套谷物烘干采购及安装项目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 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丰县顺河镇人民政府的

丰县顺河镇日产 200 吨精米生产线及配套谷物烘干采购及安装项目采购活动，

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

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丰县顺河镇日产 200 吨精米生产线及配套谷物烘干采购及安装项目，

属于 工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湖北永祥粮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63 人，营业收入为 16504 万元，资产总额为 37667 万元，属于 中型企

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 湖北永祥粮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日期： 2024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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